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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金融控股公司不同于全能银行的是其具有股份控制、母子公司独立的组织结

构特点，但其实现金融业综合经营的特点又与单一的银行控股公司有所区别。当前，金融控

股公司在我国的发展还处在“先行先试、稳步推进”的阶段，需要对金融控股公司在全面认

识的基础上理性对待。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 ; 全能银行  ;银行控股公司  

 

  目前，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尚无明确的法律地位，但是由于其具有整合金融资源、产生

协同效应的优势，符合国际金融业发展的主流趋势，能够应对入世后金融业激烈竞争所带来

的挑战，成为下一步我国金融业改革的基本取向。有鉴于此，应该对金融控股公司的内涵、

组织模式及其在我国发展的基本情况进行理性分析。  

  一、金融控股公司的界定  

  关于金融控股公司的界定，虽然在学界仍有争议，但是目前被普遍接受的是按照国际上

三大金融监管部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联合会、国际保险监管协会发布的《对

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原则》对金融控股公司所下之定义。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

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1]  

  其实，在金融控股公司的研究中，学者根据研究需要，又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意义有所扩

充。归结起来，对金融控股公司一般有如下三种理解：一是把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种金融业

整合、实现综合经营的理想模式，经常表述为“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二是把金融控股公司

作为金融集团理解，即金融控股公司就是金融集团，与国际三大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所

下之定义吻合；三是把金融控股公司仅仅理解为金融集团中的控股公司，不包括其下属的金

融子公司在内，这种理解稍显偏狭，与通行定义不相符合，因此，本文采用第二种理解，即

金融控股公司与金融集团意义相同。  

  二、金融控股公司与相关金融组织的辨析  

  金融控股公司模式的优点集中体现在“集团混业、法人分业”的组织结构上。所以，笔

者在下文将着力介绍金融控股公司与相关金融组织在组织结构及业务类型上的区别。  

  1、金融控股公司与全能银行的区别。虽然金融控股公司与全能银行均实施金融综合经

营，但在组织架构上，全能银行主要是在一个法人实体内部，由不同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

业部门来分别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业经营，从而在一个法人实体内部实现混业。而金融控

股公司实现综合经营的组织机构要求，从事银行、证券、保险业经营的是不同的公司法人，

只是在它们之间存在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在金融控股公司内部，享有控制管理权力的公司

是控制公司，被控制公司支配的是金融从属公司。正是“由于金融控股公司和其控制下的子

公司均为独立的法人，便于隔离风险，是中国金融业由分业经营迈向混业经营的现实选

择。”[2]  

  2、金融控股公司与银行控股公司的区别。在美国 1998 年《金融服务业现代化法案》出

台之前，为实现银行业的跨州经营，催生了美国的银行控股公司。从经营业务种类上看，早

期的银行控股公司虽具有多个公司之间相互存在控制关系这样一个组织结构特点，但其只从

事银行业经营，而不涉及证券、保险等其他经营类别，并未完全的实现综合经营的目标。所

以，金融控股公司在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业务中实现综合经营与银行控股公司经营单一

金融业务存在显著区别。 



三、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的发展  

  2006年 3月 16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

在“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部分，明确指出“完善金融机构规范运作的基本制度，稳步推进金融

业综合经营试点”。根据“稳步推进”的原则，2007年 6 月 19 日公布的《上海金融稳定报告

（2007）》综述中指出：目前，上海已发展形成一批绝对或相对控股两种类型金融机构的企

业集团及金融控股公司雏形。既有由大型实业企业向两种以上金融行业投资和控股形成的产

融结合型集团；又有地方政府成立或主导的管理地方国有资产的投资经营公司向金融控股公

司转型；还有由金融机构跨行业向其他类型金融机构投资控股形成的金融集团等等。[3]同

时，2006年 6月，《国务院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下发，鼓励天津滨

海新区进行金融改革和创新。天津市市长戴相龙表示：“滨海新区金融改革创新方案已与有

关部门达成一致。”而近期工作重点包括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开展金融机构的综合经营等等。

虽然，从当前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的设立情况来看，还处于“先行试点、稳步推进”的阶段，

其在我国的运行和法律规制还极不完善。但是，此前已有的金融控股公司已不在少数。如中

信控股公司、光大集团、平安保险集团、中银国际、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公司、海尔集团、山

东电力集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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